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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江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镇江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
 

镇医保〔2020〕90 号 

 

 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 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关于转发调整公立医疗机构介入诊疗、心脏 

电生理诊疗、冠状动脉搭桥术等部分 
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

 
各市医疗保障局、市（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,新区社发局,市区各

医疗机构： 

现将《江苏省医疗保障局、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

整公立医疗机构介入诊疗、心脏电生理诊疗、冠状动脉搭桥术

等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苏医保发〔2020〕94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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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镇江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

2020 年 11 月 19 日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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